
 

附件 1： 

汽车租赁企业应具备的基本经营服务条件 

 

一、专营汽车租赁的企业，实缴资本不小于 500 万元；兼营汽车租赁的企业，实缴资本

不小于 2000 万元。 

二、拥有合法、专用的营业门店及标识，门店使用面积不小于 30 平方米，门店场所为

非居民住宅，具备接待服务、业务办理等基本功能。 

三、使用汽车租赁软件，具备相应管理功能。 

四、从业员工 5 人以上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。 

五、企业章程和有关制度完备，符合行业管理法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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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

 

北京市租赁小客车新增指标申请表 
 （20     年） 

申请企业全称（盖章）  

企业注册地址  

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 纳税人识别号  

组织机构代码  经营备案日期  

备案证号  备案车数  

企业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上年度经营服务 

考核结果 

优秀□         良好□        合格□   

 备案期短尚未参加考核□ 

是否符合基本经营服务

条件 
是□          否□ 

是否以汽车租赁为主营

业务 
是□          否□ 

上年度至今有无重大安

全生产责任事故 
有□          无□ 

上年度完税总额 

（万元） 

增值税                营业税               

企业所得税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

上年度配置新增车辆 

指标兑现情况 
上年度配置指标    个，实际购车上牌    辆，兑现率   % 

本期申请新增指标数 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辆 （小写）       辆 

 

本企业对上述填报事项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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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运政部门 

 

 

 

 

 

受理人签字： 

日期：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日期： 

区县业务部门 

该企业属于       类组别申办条件。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日期： 

 

 

 

 

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日期： 

运输局复审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主管领导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1、区县运政部门科室意见主要填写“材料齐全，同意受理”； 

2、区县业务部门科室意见主要填写“材料审核无误，同意申报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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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汽车租赁企业增车指标 

非招标综合评估标准 
 

评分项目 最高分值 评分标准 

上年度质量信誉 

考核情况 
40 分 

●考核优秀的，得 40 分 

●考核良好的，得 20 分 

●考核合格的，得 10 分  

●新办企业以当年考核成绩为准 

经营业务 10 分 
专营汽车租赁的企业，得 10 分 

兼营汽车租赁的企业，得 5 分 

原有车辆规模 10 分 每 20 辆车得 1 分（最高不超过 10 分） 

上年度增值税、营业

税、企业所得税完税总

额 

40 分 
 每 10 万元得 1 分 

（最高不超过 40 分） 

总分合计 100 分 

 

该企业增车指标数 = 该组各企业得分之和

该组增车指标总数
× 该企业得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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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租赁小客车新增（更新）核发牌证证明审核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: 

申报单位 

名    称 
 

备案号  电话  

区 属  承办人  

组织机构 

代码 
 

新增指标 

车辆 

基本情况 

车辆类型   

数量   

发票号   

指标编号   

本次新增指标申请牌证         辆；本期未用指标车辆数           辆。 

更新车辆 

基本情况 

 

厂牌型号   

数量   

购车发票   

被更新车号   

指标编号   

 

区县 

管理 

部门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年  月  日 

 

填表说明：更新车辆需注明被更新车车牌号及指标证明编号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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